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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以传

真/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，应参与表决董事五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五名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通过了与中国电子签署《关

于转让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%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（简称“《股

权转让框架协议》”）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： 

为了更好利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中电财务”）的金融平台

做好公司资金管理及存贷工作，同时通过优质金融资产和业务促进公司实业发

展，经审议，同意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电子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，就收购中电财务 15%股权与中国电

子达成初步意向。收购价格待相关审计评估完成且评估结果经有权的政府主管部

门备案后再行协商确定，并提交下一次董事会审议。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 5 票，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表决 2 票，

关联董事靳宏荣先生、张志勇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。 

此议案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，具体内容及独立

董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2016-136 号《关于与中国电子签署<股权转让框架协议>

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 O 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




